
外國專業投資機構（再次）申請投資國內證券申請書（代審查表）
外國專業投資
機構名稱

 英文：
 中文：

機
構

國  籍：
所在地：

審                 查                 項             目 申請人初核
是否符合

主管機關複核
是否符合

（一）
資
格
條
件

1.前次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及外匯主管機關同意投資之證明文件。 □是 □否 □是 □否

3.本次申請投資總額度：                 美元
（1）再次申請原因；

□實際增加額度              美元。  □前申請額度過期。
  □其他：         。
（2）目前尚有效之投資額度為：           美元。
（3）實際已匯入之金額：            美元
（4）最近二年經許可投資未匯入之金額：             美元，原因                

（二）
投
資
額
度

4.外匯業務主管機關同意函□已取得 □已另案申請中 □無需取得央行同意函但已副知央
行

□是 □否 □是 □否

（三）
開
戶

5.本次是否申請開立分戶：    □是         □否
6分戶名稱（欄位不足請自附分戶清單）
7申請開戶者檢具開戶名義清單及與申請者關係之資格證明文件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四）
補
充
說
明
事
項

註：本次申請總投資額度扣除申請日前已匯入金額後超過伍仟萬美元以上者，應取得中央銀行外匯局同意函。

申請人：                                      代理（表）人：                                           （簽名或蓋章）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見

□申請文件符合規定

□中央銀行外匯局業已同意　（文號：                 ）　或　□無需取具央行外匯局同意函　　　□本案尚未取得央行同意函

□其他敘明事項

綜合審查意見：

決行：                                     複核：                                    承辦人：




